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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管理办法》政

策解读  

   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

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9〕9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建立完善的住宅工程风险保障机制，提升工程建设质量水平，切实维护住宅产

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，2024 年 1月 2 日，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国家金融

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联合出台《吉林省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管理办

法》（吉建联发〔2024〕1 号）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，现对该文件解读如
下。  

   一、出台的必要性  

  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群众最根本、最直接的利益。牢牢守住质量底线，不断

提高工程质量水平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

容。推进工程质量保险是加强质量监管、保障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，是现有质

量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。因此，完善工程质量监管机制，加快发展工程质量保

险，以更加有力的制度措施牢牢守住质量红线和底线意义重大。  

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05 年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《关于推

进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工作的意见》，并陆续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江苏、四川

等省（市）开展质量保险试点工作。倪虹部长在 2023 年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提

出“要开展新建工程质量保险试点工作”。为贯彻落实住建部的工作部署，省

住建厅充分借鉴了其他省（市）的先进经验，结合我省实际，起草形成《吉林

省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管理办法》。  

   二、政策主要内容  

  《吉林省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管理办法》共七章：第一章 总则；第

二章 保险范围及责任；第三章 投保与承保；第四章 工程质量风险管理；第五
章 保险理赔；第六章 法律责任；第七章 附则。  

   三、政策解决的主要问题  

  《吉林省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管理办法》主要明确以下几项内容：  

  （一）明确了保险范围和责任期。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明确，工程质量潜

在缺陷保险的基本承保范围为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、保温和防水工程。对

于附加险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、建筑给水排水工程、建筑电气工程、供热与供冷

系统工程、智能建筑工程、建筑节能工程、电梯工程等是否列入承包范围，由

建设单位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。第六条明确，保险责任期自缺陷责任

期结束之日起算，并规定了保险责任期的年限，该年限与全国各省年限基本一

致。保险责任期内，工程质量潜在缺陷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维修

或赔偿责任。  



  （二）明确了业主应知晓的信息。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明确，保险公司

应当编制《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告知书》，其中应列明保险范围、期限、责

任及理赔申请流程。在业主办理入户手续时，建设单位应当将《工程质量潜在

缺陷保险告知书》及保险责任期起算日之前负责维修的单位名称、联系电话、

建设单位监督电话和保险责任期内的主承保公司名称、联系电话一并交付业

主。  

  （三）明确了质量问题处理报告制度。《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明确，建设

单位接到风险管理机构检查报告后，应当责成施工单位及时整改质量缺陷问

题。存在严重质量缺陷且在竣工时没有得到实质性整改的，保险公司可向投保

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，建设单位不得通过竣工验收。  


